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
93年8月24日教人字第0930001920號函訂定
100年1月12日教人字第1000000121號函修正
103年2月21日教人字第1030000498號函修正
一、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員工之行政值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院職員除秘書以上及經公立醫院出具證明體弱多病者外，均應參加值班，其他技工、工友及替代役男，得因應需要參與值班。
三、值班人員因故不能值班時，應事先商請其他值班人員交換(代理)值班，並填妥值班調班表陳核後，送排班單位備查。
四、值班人員如在值班時間，因疾病或遇有特殊事故等突發之緊急狀況，不克執行勤務時，應儘速洽排班單位或單位主管安排人員遞補。
五、本院門禁維安值班之方式與時間：
（一）職員（技工及工友）日班：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夜班備勤：自下午五時至次日上午九時。
（二）值班人員需親至傳達室值班，至夜間備勤輪值人員，以待命方式備勤並應隨時保持聯絡通訊暢通。
六、值班之補假規定如下：
（一）例假日及放假日，補假一日，每次請休補假應至少半日。
（二）上班日於午休時間值班及夜班備勤遇實際到勤者，依實際時數覈實補假。
（三）值班補假應於三個月內補假完畢。
七、值班人員之職責：
（一）遇有臨時緊急事件應儘速處理，並與相關科室主管聯繫。
（二）處理保全人員值勤期間反應事項。
（三）例假日期間，巡查本院周圍，檢查安全防護措施，鎖閉各辦公室門窗、冷氣機及熄滅燈火，並注意門禁管制。
（四）負責外賓洽公或學員、院生家長會客之登記、通知或轉接電話予被洽人員。
（五）代收各種文件。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八、值班人員於職責範圍內所處理之事件、建議及交接事項，應詳實記載於值班簿內，並按日（假日順延）由接勤人員送相關科室陳  院長或其授權人員核閱。
九、例假日值班人員代收之各種文件，應衡酌緩急及保密等級，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一般性公文或私人掛號函件，應逐一登記，於次日上班時間送收發室點收。
（二）凡文件封面蓋有緊急、特急件、開會通知或最速件戳記，非屬密件者，得先拆閱並依內容之緩急情形處理，如有疑義者，應立即以電話請示相關科室主管；惟其屬密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相關科室主管後再行處理。
（三）文件書明院長親啟並屬特急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院長。
值班人員代收文件，應以值日簿登記收轉，請收發人員簽收，並註明收到時間，以明責任。
十、傳達室應放置下列資料：
（一）懸掛值日牌，書明值班人員姓名。
（二）本院各科室主管辦公室及住家電話。
（三）治安、消防、醫院機構及計程車行電話。
（四）員工值班表、會客登記表。
（五）保全人員值班表。
十一、值班人員值班費規定如下：（額度內得視預算編列情形調整）
    春節假期（含除夕、初一至初三）、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發給職員新臺幣七百元；技工、工友新臺幣五百元外，不另發給值班費。
十二、值班人員應確實執行勤務及遵守交接時間，不得擅離職守，違者從嚴議處。
值班人員應與接勤人員辦理交接始可卸勤。如接勤人員未能按時交接，應主動提醒接勤人員或向排班單位反映處理。接勤人員到勤前，原值班人員不得擅自卸勤。
十三、因天然災害發生，經宣布停止上班時，仍由原排定值班人員到院值班或覓妥適當人員代班，所增加之值班補假，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於中央機關組調整前，於93年8月24日以教人字第0930001920號函訂定，並奉內政部93年12月1日內授中人字第0930728263號函同意備查有案，茲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調整，本院改隸衛生福利部之編制表修正案，經行政院102年7月10日院授研綜字第10222605327號函核定。相關依據事項已有所變動，為因應實務需要，爰針對現行規定不合時宜之處，予以檢討修正本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修正本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名稱為「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
二、修正注意事項第1、6、7、8、9、10、11、13點。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
	內政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值班應行注意事項
	因本院於102年7月23日改隸衛生福利部，爰配合修正本注意事項之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員工之行政值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內政部雲林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員工之行政值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因本院改隸衛生福利部，修正機關名稱。

	二、本院職員除秘書以上及經公立醫
院出具證明體弱多病者外，均應參加值班，其他技工、工友及替代役男，得因應需要參與值班。
	二、本院職員除秘書以上及經公立醫
院出具證明體弱多病者外，均應參加值班，其他技工、工友及替代役男，得因應需要參與值班。
	本點未修正。

	三、值班人員因故不能值班時，應事先商請其他值班人員交換(代理 )值班，並填妥值班調班表陳核後
     ，送排班單位備查。
	三、值班人員因故不能值班時，應事先商請其他值班人員交換(代理 )值班，並填妥值班調班表陳核後
     ，送排班單位備查。
	本點未修正。

	四、值班人員如在值班時間，因疾病或遇有特殊事故等突發之緊急狀況，不克執行勤務時，應儘速洽排班單位或單位主管安排人員遞補。
	四、值班人員如在值班時間，因疾病或遇有特殊事故等突發之緊急狀況，不克執行勤務時，應儘速洽排班單位或單位主管安排人員遞補。
	本點未修正。

	五、本院門禁維安值班之方式與時間：
   （一）職員（技工及工友）日班：
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夜班備勤：自下午五時至次日上午九時。
  （二）值班人員需親至傳達室值
班，至夜間備勤輪值人員，以待命方式備勤並應隨時保持聯絡通訊暢通。
	五、本院門禁維安值班之方式與時間：
   （一）職員（技工及工友）日班：
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夜班備勤：自下午五時至次日上午九時。
  （二）值班人員需親至傳達室值
班，至夜間備勤輪值人員，以待命方式備勤並應隨時保持聯絡通訊暢通。
	本點未修正。

	六、值班之補假規定如下：
(一)例假日及放假日，補假一日， 每次請休補假應至少半日。
(二) 上班日於午休時間值班及夜班
備勤遇實際到勤者，依實際時數覈實補假。
(三)值班補假應於三個月內補假完
畢。
	六、值班之補假規定如下：
(一)例假日及放假日，補假一日。
(二) 上班日於午休時間值班及夜
班備勤遇實際到勤者，依實際時數覈實補假。
(三)值班補假應於三個月內補假完
畢。
	第1款增列「每次請休補假應至少半日」。

	七、值班人員之職責：
（一）遇有臨時緊急事件應儘速
處理，並與相關科室主管聯繫。
（二）處理保全人員值勤期間反應
事項。
（三）例假日期間，巡查本院周圍
，檢查安全防護措施，鎖閉各辦公室門窗、冷氣機及熄滅燈火，並注意門禁管制。
  （四）負責外賓洽公或學員、院生
家長會客之登記、通知或轉接電話予被洽人員。
（五）代收各種文件。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七、值班人員之職責：
（一）遇有臨時緊急事件應儘速
處理，並與相關課室主管聯繫。
（二）處理保全人員值勤期間反應
事項。
（三）例假日期間，巡查本院周圍
，檢查安全防護措施，鎖閉各辦公室門窗、冷氣機及熄滅燈火，並注意門禁管制。
  （四）負責外賓洽公或學員、院生
家長會客之登記、通知或轉接電話予被洽人員。
（五）代收各種文件。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參照本院編制表，文字酌修。

	八、值班人員於職責範圍內所處理之
事件、建議及交接事項，應詳實記載於值班簿內，並按日（假日順延）由接勤人員送相關科室陳  院長或其授權人員核閱。
	八、值班人員於職責範圍內所處理之
事件、建議及交接事項，應詳實記載於值班簿內，並按日（假日順延）由接勤人員送相關課室陳  院長或其授權人員核閱。
	同第七點說明。

	九、例假日值班人員代收之各種文件，應衡酌緩急及保密等級，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一般性公文或私人掛號
函件，應逐一登記，於次日上班時間送收發室點收。
（二）凡文件封面蓋有緊急、
特急件、開會通知或最速件戳記，非屬密件者，得先拆閱並依內容之緩急情形處理，如有疑義者，應立即以電話請示相關科室主管；惟其屬密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相關科室主管後再行處理。
（三）文件書明院長親啟並屬特急
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院長。
值班人員代收文件，應以值日簿登記收轉，請收發人員簽收，並註明收到時間，以明責任。
	九、例假日值班人員代收之各種文件，應衡酌緩急及保密等級，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一般性公文或私人掛號
函件，應逐一登記，於次日上班時間送收發室點收。
（二）凡文件封面蓋有緊急、
特急件、開會通知或最速件戳記，非屬密件者，得先拆閱並依內容之緩急情形處理，如有疑義者，應立即以電話請示相關課室主管；惟其屬密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相關課室主管後再行處理。
（三）文件書明院長親啟並屬特急
件者，應先以電話請示院長。
值班人員代收文件，應以值日簿登記收轉，請收發人員簽收，並註明收到時間，以明責任。
	同第七點說明。

	十、傳達室應放置下列資料：
（一）懸掛值日牌，書明值班人員
姓名。
（二）本院各科室主管辦公室及住
家電話。
（三）治安、消防、醫院機構及計
程車行電話。
（四）員工值班表、會客登記表。
（五）保全人員值班表。
	十、傳達室應放置下列資料：
（一）懸掛值日牌，書明值班人員
姓名。
（二）本院各課室主管辦公室及住
家電話。
（三）治安、消防、醫院機構及計
程車行電話。
（四）員工值班表、會客登記表。
（五）保全人員值班表。
	同第七點說明。

	十一、值班人員值班費規定如下：
（額度內得視預算編列情形調整）春節假期（含除夕、初一至初三）、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發給職員新臺幣七百元；技工、工友新臺幣五百元外，不另發給值班費。
	十一、值班人員值班費規定如下：
（額度內得視預算編列情形調整）春節假期（含除夕、初一至初三）、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發給職員新台幣七百元；技工、工友新台幣五百元外，不另發給值班費。
	文字酌修。

	十二、值班人員應確實執行勤務及遵
守交接時間，不得擅離職守，違者從嚴議處。值班人員應與接勤人員辦理交接始可卸勤。如接勤人員未能按時交接，應主動提醒接勤人員或向排班單位反映處理。接勤人員到勤前
，原值班人員不得擅自卸勤。
	十二、值班人員應確實執行勤務及遵
守交接時間，不得擅離職守，違者從嚴議處。值班人員應與接勤人員辦理交接始可卸勤。
如接勤人員未能按時交接，應主動提醒接勤人員或向排班單
位反映處理。接勤人員到勤前
，原值班人員不得擅自卸勤。
	本點未修正。

	十三、因天然災害發生，經宣布停止上班時，仍由原排定值班人員到院值班或覓妥適當人員代班，所增加之值班補假，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十三、因天然災害發生，經宣佈停止上班時，仍由原排定值班人員到院值班或覓妥適當人員代班，所增加之值班補假，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文字酌修。



